

民事诉讼法复习资料
一、填空题

1、人民法院受理          、          、           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
2、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              ，以法律为准绳。
3、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         、          、           和两审终审制度。
4、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           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              不一致的，由           人民法院管辖。
5、合议庭的审判长由        或者        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的，由院长或者庭长担任。
6、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        ，或者诉讼标的是           ，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           的，为共同诉讼。
二、判断题
1、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相同的诉讼权利义务。                                 （   ）
2、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可以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                                          （   ）
3、涉外案件均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   ）
4、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只能委托一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   ） 
5、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

三、选择题
1、关于民事诉讼中的公开审判制度，下列哪一选项是错误的?

A、公开审判是指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的制度

B、公开审判制度是指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审判过程及结果应当向群众、社会公开

C、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属于法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D、离婚案件，属于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法院决定可以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2、王大明将房子租给刘大壮居住，月租金1200元。现王大明因刘大壮拖欠了5个月的房租未交，而诉诸法院，要求刘大壮给付6000元房租。现问，此案的诉讼标的指的是什么?

A、王大明租给刘大壮的房子和刘大壮欠王大明的6000元钱

B、王大明要求刘大壮支付的6000元租金

C、王大明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王大明与刘大壮之间存在的房屋租赁关系

D、王大明、刘大壮与人民法院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

3、甲的房子位于临街的三楼。某日，甲邀请朋友乙来家中做客。乙打开窗户吸烟时，不慎碰落花盆，砸伤了丙，双方发生纠纷。关于本案的适格被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甲作为被告

B、甲和乙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

C、甲和乙作为普通共同诉讼的被告

D、乙作为被告

4、郑某因与某公司发生合同纠纷，委托马律师全权代理诉讼，但未作具体的授权。此种情况下，马律师在诉讼中有权实施下列哪一行为?

A、提起上诉                 B、提起反诉

C、提出管辖权异议           D、部分变更诉讼请求

5、日籍华侨金某与日本A公司(该公司股东为中国人郑某)因合同纠纷在日本进行诉讼，日本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金某向中国法院起诉郑某，但没有向国内请求对日本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请问：日本法院的判决书在诉讼中的性质是?

A、免证事实            B、书证

C、鉴定意见            D、不是合法证据

四、简答题
1、简述可以延期开庭审理的情形

2、简述人民法院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

3、简述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处理情形

五、论述
1、论述民事诉讼中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的不同点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公民之间   法人之间  其他组织之间
2、事实为根据
3、合议  回避  公开审判
4、被告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经常居住地
5、院长  庭长
6、共同的   同一种类  当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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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答题
1、简述可以延期开庭审理的情形：
①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②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③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④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2、简述人民法院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
①人身关系、财产确权案件；
②涉外案件；
③需要评估、鉴定或者对诉前评估、鉴定结果有异议的案件；
④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
⑤当事人提出反诉的案件；
⑥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的案件。

3、简述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处理情形
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③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④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⑤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论述题
论述民事诉讼中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的不同点。

1、审级不同。一审程序是案件的第一审法院适用的程序，而二审程序却是第一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案件适用的程序。

2、审判程序发生的原因不完全相同。一审程序的发生是因为当事人行使了起诉权，二审程序的起因是当事人行使上诉权。起诉权与上诉权虽然同属诉权，但其直接目的是不同的。起诉权是要求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正确运用法律，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行使上诉权的直接目的是请求上级人民法院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以改变一审裁判，从而达到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终极目的。

3、任务不同。第二审程序除了完成同一审程序的相同任务――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纷以外，还担负着检查、监督下一级法院审判工作的任务。

4、适用的程序不同。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既可以适用普通程序，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审理上诉案件，只能适用二审程序，二审程序中没有规定的，应适用普通程序中的相关规定。

5、裁判的效力不同。二审法院对第二审案件作出的裁判宣告后立即生效，为终审判决;而一审案件的裁判有生效与不生效之分，允许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行使上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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